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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次
	文件制訂/修訂內容
	制/修訂日期
	修訂人
	秘書室確認欄

	1
	
新訂

	100.3月
	李世堯
	

	2
	1.修訂原因：收到學校繳費單改為下載學校繳費單。
2.修正處：流程圖。
	102.3月
	李坤灶
	

	3
	1.修訂原因：依103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推動小組第1次會議紀錄辦理，及法規日期修訂。
2.修正處：
（1）流程圖。
（2）依據及相關文件修改5.1.、5.2.。
	104.4月
	李坤灶
	

	4
	1.修訂原因：配合新版內控格式修正流程圖，及因系統化修正作業流程。
2.修正處：
（1）流程圖。
（2）使用表單刪除4.1.。
	106.3月
	蔡武雄
	

	5
	1.修正原因:配合作業方式調整而修正。
2.修正處：
（1）流程圖修改。
（2）作業程序修改2.2.2.1.、2.2.3.。
（3）使用表單刪除4.1.。
（4）依據及相關文件修改5.1.、5.2.。
	109.8月
	呂孟謙
	

	6
	1.修正原因:依據現行作業方式進行修改。
2.修正處：新增使用表單4.1

	111.9月
	羅采倫
	111.12.21
111-2
內控會議通過

	7
	1.修正原因:依據現行作業方式進行修改。
2.修正處：
　（1）流程圖修改。
　（2）新增2.2.2.3。
　（3）作業程序修改2.1.1、2.1.2、2.1.3、2.1.4、2.2.2.1、2.2.2.2、2.2.3、2.2.7.、2.2.8.。
　（4）使用表單4.1.修改。
	113.1月
	李季
	113.1.3
112-2
內控會議通過

	8
	1.修正原因:依據現行作業方式進行修改。
2.修正處：
　（1）流程圖修改。
　（2）作業程序修改2.1.1-2.1.4、2.2.2-2.2.8、2.2.10。
	113.10月
	李季
	113.12.11
113-2
內控會議通過


回學生事務處、目錄

表單修訂日期：113.12.11
保存期限：至依附的文件作廢為止

	佛光大學內部控制文件

	文件名稱
	制訂單位
	文件編號
	版本/
制訂日期
	頁數

	學生就學貸款作業
	學生事務處
	1120-011
	08/
113.12.11
	第1頁/
共3頁


回學生事務處、目錄
1.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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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申貸資格：
2.1.1.就讀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學生本人、法定代理人、已成年學生及其父母，或已婚學生及其配偶，家庭年收入數額為新台幣120萬元以下或其他特殊情況經學校認定有貸款必要者為甲類，可申貸且免負擔利息。
2.1.2.家庭收入在【120萬元】以上，而在【148萬元】以下者，學生加上兄弟姊妹或子女共2名（含）以上者為乙類，免負擔利息。
2.1.3.家庭收入在【148萬元】以上，學生加上兄弟姊妹或子女共2名，且兄弟姊妹或子女為未成年或已成年且在學具正式學籍之學生者為丙類，需自負全息。
2.1.4.家庭收入在【148萬元】以上，學生加上兄弟姊妹或子女共3名（含）以上者為丁類，免負擔利息。
2.2.申請就學貸款流程步驟：
2.2.1.學生到臺灣銀行就學入口網進行申請作業，填寫及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暨約定事項」。
2.2.2.學生到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
2.2.2.1.臨櫃對保：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均可辦理。
2.2.2.2.線上對保：第2次（含以上）申貸且學程無異動，可於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進行線上對保，低、中低收入戶若需貸款生活費則須持相關證明文件至臨櫃對保。
2.2.3.將銀行所開具就學貸款申請書暨約定事項學校存執聯，於學務處規定時間內擲回繳交（可透過線上繳交、掛號信或親自繳交）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2.2.4.學校確認學生繳交之就學貸款申請書暨約定事項學校存執聯已有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對保專用印鑑，單筆或批次上傳至臺灣銀行系統進行註冊登記。
2.2.5.於臺灣銀行系統下載教育部彙報檔，上傳至教育部系統進行線上彙報作業。
2.2.6.待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調家庭所得決定「申貸資格」。
2.2.7.依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調之申貸資格辦理：
2.2.7.1.申貸資格為甲類者：本校彙整資料送臺灣銀行辦理撥款。
2.2.7.2.申貸資格為乙、丙、丁類者：向承辦人回報家中兄弟姊妹或子女人數即可辦理。
2.2.7.3.未符合申請資格者：直接刪除貸款名單，並通知學生補繳各項學雜費用。
2.2.7.4.對申請資格有意見者，可向戶籍地國稅局申請所得證明繳交至學校，並由學校自行認定查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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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本校彙整申貸資料送臺灣銀行辦理撥款。
2.2.9.學校收到銀行撥款後，於學校網頁公告，並以學校email通知同學匯款日期及相關事宜。
2.2.10.出納將生活費、書籍費與校外住宿費匯款予學生。
3.控制重點：
3.1.就學貸款業務是否依就學貸款流程步驟辦理。
4.使用表單：
4.1.就學貸款申請書暨約定事項。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教育部113.01.16）
5.2.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教育部10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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